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OA人员管理系统补充规定

一、用人理念：胜任、善任、信任

二、目的：配合OA人员管理系统，规范公司各部门员工管理工作流程，明确系统操作流程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时效，确保每月度员工发薪准确、及时
三、适用范围：职能部门及管理部门序列（职能部门、市场总部人员、市场部外埠办事处经理级以上人员、生产中心各办公室及车间主任级以上人员）、市场部外埠序列｛驻外办事处经理级（不含）以下人员｝、生产序列（车间主任级以下人员）
四、人员管理（入职、转正、调动、离职）工作流程补充规定内容：
（一）、招聘及入职管理
1、用人部门负责人启动招聘入职申请流程；
 2、用人部门提交至人力资源部初审，如是预算内编制招聘需求，人力资源部将于提交之日起启动招聘；如是预算外编制招聘需求时，人力资源部将于总经理或董事长审批通过之日起启动招聘；
 3、招聘需求为公司主管级以上人员、关键部门人员、研发技术人员等特殊岗位时需总经理或董事长（复试人员依据职权划分而定）面试后方可录用。

4、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助理应给予新员工更多员工关怀（例：新员工入职当日陪同午餐制），协助其尽快融入团队、尽快进入新的工作角色。
（二）、转正管理
1、新员工试用期满前约20天系统自动邮件提醒本人，由新员工通过此系统启动转正流程；
2、公司职能部门人员试用期原则上两个月，如有特殊情况，部门经理需提前向人力资源部申请。
 （三）、调动管理
1 、职能部门及管理部门序列由调入部门负责人启动调动流程，调出及调入部门负责人双方协商同意后报人力资源部经理批准，部门经理以上人员调动需总经理或董事长（依据职权划分而定）批准。 
2、调入部门如进行员工内部调动时，应严格按此流程操作，严禁直接与当事人沟通私自确定调岗，如未按上述操作，调入部门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并给予当季绩效考核扣5分处罚。
3、调入部门提交需求经人力资源部、调出部门及调出部门当事人全部确认通过后，由用人部门提交人员调整申请（书面版，注明调整后岗位、调岗日期及调岗后薪资标准等内容）至总经理或董事长（依据职权划分而定）审批，总经理或董事长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
4、人力资源部按审批的调动申请通知本人，调动员工须在一周内办理好原岗位工作交接手续并按指定日期履任新职。
5、信息部、行政部、调入部门、调出部门应及时在关联的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信息置换，如需权限变更等，相关人员需填写OA权限变更申请表提交至信息部，避免为客户及关联部门带来工作不便。
6、针对员工公司内部调动，设定两个月试用期，原则上试用期间薪资不调整。用人部门负责人应给予调岗员工更多关注，以协助其尽快融入新团队、尽快进入新的工作角色。人力资源部及用人部门将根据该员工于新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职责，对其进行人事考核，评价员工的异动结果。
（四）、离职管理 

1、员工离职本人应提前三十天填写OA离职申请，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提交经本人签字后书面版辞职申请于人力资源部审批，高级员工、部门经理以上管理人员辞职必须经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办理离职相关手续。
2、针对优秀员工提交离职申请，用人部门负责人应尽量做好沟通面谈，避免公司优秀人才流失，降低公司优秀人才离职率；
本补充管理规定配合OA人员管理系统自2012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未按上述规定操作者，发生一切后果由该部门负责人承担。
                                          2012年3月1日

